	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5年隱性經濟不利學生申請書         

	學生姓名
	 
	系所
	

	學號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聯絡電話
	
	聯絡信箱
	

	身分別
	□非延畢生   
□公費生   □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
	□延畢生(畢業前僅限申請一次)

	隱
性
清
寒
狀
況
	□1.父母雙亡或行蹤不明
□2.家庭年所得70萬以下之家庭
□3.監護人（法定代理人）未善盡扶養
□4.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罹患重病無法工
   作或失業

以上均需附佐證資料。
	□本身為身心障礙學生
以上需附佐證資料。

	具

體
事
實

	

	導師/輔導老師/教練/生輔一、二組
	

	系所主管簽章
	

	學務處
	


備註:1.本證明書僅限115年有效。
     2.本申請書如由生輔一、二組收件，審核流程將由生輔一、二組以公文封傳遞導師/輔導老師/教練簽核。
依個別狀況所需提供之佐證文件：(非延畢生)
1.父母雙亡或行蹤不明：詳細記事全戶戶籍謄本或法院判決書、最近一年度之家庭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冊(未婚者：本人及扶養者或監護人；已婚者：本人與配偶)。
2.家庭年所得70萬以下之家庭：詳細記事全戶戶籍謄本、最近一年度之家庭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冊(未婚者：本人及扶養者或監護人；已婚者：本人與配偶)。
3.監護人(法定代理人)未善盡扶養：詳細記事全戶戶籍謄本、法院判決書、最近一年度之家庭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冊(未婚者：本人及扶養者或監護人；已婚者：本人與配偶)。
4.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罹患重病無法工作或失業：詳細記事全戶戶籍謄本、最近一年度之家庭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冊(未婚者：本人及扶養者或監護人；已婚者：本人與配偶)、醫院診斷證明書或非自願性離職證明。

●依個別狀況所需提供之佐證文件：(延畢生，須為身心障礙學生)

未具身心障礙手冊者，須經校內心理諮商師訪談評估後，開立之身心狀態證明文件、詳細記事全戶戶籍謄本、最近一年度之家庭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冊(未婚者：本人及扶養者或監護人；已婚者：本人與配偶)。
以上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【陽明校區】生活輔導一組鄭小姐(分機62212，qb432@nycu.edu.tw)；【交大校區】生活輔導二組林小姐(分機50858，shengyi@nycu.edu.tw
